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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教育局） 的（乌鲁木齐市沙

依巴克区教育局仓郁路新建学校设施设备采购（第一期）第四包）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

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

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配电单元、UPS 主机、40K 模块、电池、电池箱、PDU、强电电缆等、综合机柜、服务

器机柜、机柜侧板、层板、L型导轨、盲板、安装组件、机架式空调室内机、机架式空调室外

机、监控一体机、监控系统软件、终端触摸显示屏、温湿度传感器、烟雾报警器、声光报警器、

漏水检测器、漏水绳、弱电材料），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厦门市爱维达电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54 人，营业收入为 29155.7993 万元，资产总

额为 28653.100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2.（70L 七氟丙烷灭火装置），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江西正德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1023 万元，资产总额为 62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防静电地板），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河北科华

防静电地板制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17 人，营业收入为 15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6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4.（吊顶），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新疆融聚昌建材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325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窗帘），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南通点凡纺织品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8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60 万元，属于 微型企

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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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音频连接线），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广州恒杰

线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 人，营业收入为 23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0 万元，属于 微

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铜芯护套线、铜芯护套线、铜芯护套线、六类网线、水晶头、线材），属于工业（采

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揭西县佳兴电线厂），从业人员 15 人， 营业

收入为 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PVC 管、镀锌钢管、金属桥架），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

造商为（新疆正阳永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 人，营业收入为 325 万元，资产

总额为 15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辅材、施工、其它辅助材料、施工费），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新疆安盾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 人，营业收入为 1998.33万元，资产

总额为 481.9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 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 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如有虚假，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新疆安盾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07 月 15 日

注：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

填报。（若响应文件中无上述文件，则在评审时不考虑对该小、微企业的相关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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